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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74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2019-89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192163号）（以下简称“通知书”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山东丽

鹏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

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

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及时以临时

公告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

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工作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

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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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发行美元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满足发展需要，2014年10月9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绿地集团” ） 通过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绿地全球投资有限公司”（Greenland�

Global�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绿地全球” ）在香港交易所成功设立30亿美元

的中期票据计划，由绿地全球根据市场情况分期募集提取，募集资金计划用于绿地集团境

外投资项目, 并由绿地集团为该中期票据计划项下的债券本息提供不可撤销的全额担保。

2018年5月，该中期票据计划规模已由30亿美元变更为50亿美元。

基于该中期票据计划，绿地全球已进行了十六次发行，已发行尚未到期的债券余额包

括35.7亿美元和15亿人民币。日前，绿地全球进行了该中期票据计划下的第十七、十八次发

行，其中第十七次发行5亿美元定息债券，债券票面利率为6.75%，到期日2023年9月26日；

第十八次发行2亿美元定息债券，债券票面利率为5.75%，到期日2022年9月26日。以上发行

债券将于香港交易所上市。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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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和《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27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26日至2019年9月2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2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19年9月26日下午15:00至2019年9月27日下

午15:00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7号达美中心T4座5层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李春先生；

6、 会议的通知： 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24日、2019年9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

于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18人，代表股份511,333,612股，占本次会

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4.8557%。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0人，代表股份数393,871,93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254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8人， 代表股份117,461,68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6013％。

会议由公司董事李春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北京德

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

全部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为：

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沈中华、刘玉萍、吴伊赛、赵昭、王一飞、石波涛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总表决情况：

1、选举沈中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87,423,8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5.3240%。

2、选举刘玉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65,08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0.9553%。

3、选举吴伊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61,606,5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0.2750%。

4、选举赵昭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58,475,7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89.6627%。

5、选举王一飞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82,791,0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74.8613%。

6、选举石波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81,488,1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74.60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选举沈中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202,729股。

2、选举刘玉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50,864,060股。

3、选举吴伊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61,606,523股。

4、选举赵昭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4,254,585股。

5、选举王一飞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8,569,889股。

6、选举石波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515,621股。

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廖良汉、王子阳、万希灵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三年，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总表决情况：

1、选举廖良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39,454,2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85.9428%。

2、选举王子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39,093,9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85.8723%。

3、选举万希灵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71,734,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72.69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选举廖良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9,311,410股。

2、选举王子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8,951,081股。

3、选举万希灵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2,253,462股。

3.00《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曹姗、 李杏园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任期三年。

总表决情况：

1、选举曹姗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70,616,6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72.4804%。

2、选举李杏园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67,950,8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71.95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选举曹姗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96,056,982股。

2、选举李杏园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97,807,963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王琤律师、申晗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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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9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9月27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8人，公司董事万希灵女士因个人原

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选的董事沈中华主持，公司

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沈中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任期从董事

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天神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01G20180553-4号

致：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神娱乐” 或“公司” ）对北京德恒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的委托，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召开的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有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公司向本所及律师提供了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事宜有关的

文件、资料。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

的，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6

年修订）》(以下简称 “《网络投票细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大

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结合本法律意见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充分的审查和

验证并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的内容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并对其中发表的法

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2019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到公司

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公司于2019年8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刊登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决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并决定于2019年9月27日（星期五）下午15:00在北

京市朝阳区青年路7号达美中心T4座5层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9月

26日—2019年9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

年9月27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19年9月26日15:00—2019年9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

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2019年9月1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 刊登了《关于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

告》（以下简称“《临时议案补充通知》” ），公告了新增临时提案的情况和董事会关于此次

增加临时议案的审核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15日前发布了《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现场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和会议登记

方法等事项予以公告，且在收到临时提案后的2日内公告了《临时议案补充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已于2019年9月27日（星期五）下午15:00在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7号达美中

心T4座5层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李春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已于2019年9月27日下午15:00截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保护了股东的权利。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查验，参加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218人，代表公司股份511,

333,612股，占公司总股本54.855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

理人）共60人，代表公司股份393,871,9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2545%；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58人，代表公司股份117,461,6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601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中心回传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8人，

均为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均同），代表公司股份117,461,6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013%。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计213人，代表公司股份238,982,34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5.638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就《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及《临时议案补充通知》

中所列明的事项进行了审议，并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时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按

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则确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并

当场公布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具体议案及表决结果如

下：

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

累积投票制）

序号 候选人 投票总数 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是否当

选

1.01 刘玉萍女士 465,085,200 150,864,060 是

1.02 赵昭先生 458,475,725 144,254,585 是

1.03 田洪东先生 1,707,017 1,707,017 否

1.04 沈中华先生 487,423,869 173,202,729 是

1.05 张哲先生 327,666,547 314,415,985 否

1.06 李纯先生 25,132,434 25,132,434 否

1.07 尹春芬女士 133,212 133,212 否

1.08 石波涛先生 381,488,119 17,515,621 是

1.09 李春先生 1,513,483 1,513,483 否

1.10 沈国志先生 1,184,907 1,184,907 否

1.11 王一飞先生 382,791,029 68,569,889 是

1.12 吴伊赛先生 461,606,523 461,606,523 是

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

积投票制）

序号 候选人 投票总数 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是否当

选

2.01 王子阳先生 439,093,924 168,951,081 是

2.02 陈赤军先生 240,229,604 172,942,240 否

2.03 廖良汉先生 439,454,253 169,311,410 是

2.04 曹玉璋先生 1,136,308 1,136,308 否

2.05 于杨女士 951,962 951,962 否

2.06 周世勇先生 1,154,079 1,154,079 否

2.07 万希灵女士 371,734,222 162,253,462 是

2.08 张伟先生 1,397,117 1,397,117 否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

序号 候选人 投票总数 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是否当

选

3.01 李杏园女士 367,950,806 97,807,963 是

3.02 吴向东先生 105,074,097 105,074,097 否

3.03 梁孟龙先生 1,584,294 1,584,294 否

3.04 曹姗女士 370,616,679 96,056,982 是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临时议

案补充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原有议案进行修改和提出新议

案的情况，不存在对《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临时议案补充通知》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的上述决议

均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两份，经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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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 王 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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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19年9月27日下午2：00在公司电声园一

期综合楼A-1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9月26日下午3：00—2019年9月27日下

午3：00。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共4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

135,329,6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253%，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2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57,403,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86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7,926,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384%。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37,214,29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35%。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滨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2.01�发行种类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02�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0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04�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05�债券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06�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07�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0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0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10�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11�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12�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13�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15�向原A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18�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19�募集资金存管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2.20�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及其填补回

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

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年-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135,329,6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7,214,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年-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进进律师、 孙春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

ST

银亿 股票代码：

000981

公告编号：

2019-189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

的《关于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

下：

“当事人：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住所：甘肃省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张苏滩573号八楼；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宁波保税区发展大厦2809室，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

熊续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明海，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方宇，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王德银，银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

李春儿，银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陆学佳，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

邱扬，银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谈跃生，银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经查明，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银亿” 或“公司” ） 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

下违规行为：

一、业绩预告未及时修正

2019年1月31日，ST银亿披露《2018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为2亿元至4亿元。 2019年4月26日，ST银亿披露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对前期业绩预告予以修正，修正后预计净利润为-5.7亿

元至-6.3亿元。2019年4月30日，ST银亿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度ST银亿实

现净利润-5.73亿元。 ST银亿未及时对业绩预告作出修正，且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与业

绩预告中披露的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

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019年4月30日，ST银亿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触发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显示，截至公告日，ST银亿控股股东宁波银亿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控股” ）及其关联方对ST银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约为

22.47亿元。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1条，《股

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1条、第11.3.3条和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7.4.5条的规定。

银亿控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3条，《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3条和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4.2.3条、第4.2.12条的规定，对上述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公司董事长熊续强、董事兼总裁王德银、财务总监李春儿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

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和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的规定，对上述第一项、

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公司副董事长张明海、副董事长方宇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的规定，对上述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

责任。

公司董事邱扬、谈跃生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

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的规定，对上述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陆学佳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第3.2.2条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第3.2.2条的规定，对上述第二项违规行

为负有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7.2条、

第17.3条、第17.4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第五条、第六条的

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三、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续强、副董事长张明海、副董事长方宇、董事兼总裁

王德银、财务总监李春儿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四、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陆学佳、董事邱扬、董事谈跃生给予通报批评

的处分。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熊续强、张明海、方宇、王德银、李春儿如

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

内向本所申请复核。 复核申请应当统一由ST银亿通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或者通

过邮寄或者现场递交方式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人（刘女士，电话：0755-8866� 8240）。

对于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本所将记入上

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特就此事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不断提高规范运作

意识和水平、强化信息披露管理，并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升信息披露水平。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淮河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9-039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总部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部办公地址自2019年9月30日

起搬迁至新办公地址，除办公地址变更外，公司注册地址、投资者联系电话等信息保持不

变。 现将新的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越秀路北城水岸2号楼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邮政编码：241006

联系电话：0553-5840528、0553-5840085

传真：0553-5840085

电子信箱：mjh1270@139.com、whzqdb2010@163.com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8日

东兴兴福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封闭期内每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9年09月27日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09月28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名称 东兴兴福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兴兴福一年定开

基金主代码 007091

基金管理人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1100000

基金托管人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3230000

基金份额净值 1.0207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1.0207

基金实施分红等事项的特别说明 除息日

分红金额（单位：

元/10份基金份

额）

其他事项说明

(场内) (场外) - -

证券代码：

603192

证券简称：汇得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9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6日从公安局获悉董

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李兵因个人原因被拘留。

截至目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进行。 公司将加强全公司范围的安全教育法律法

规学习，持续增强员工的法律意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8日


